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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七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02 
 
 
 

  振兴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和推进多边裁军谈判 
 
 

 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
 
 

报告员：克努特·朗厄兰先生(挪威) 

 

 一. 导言 
 
 

1. 题为“振兴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和推进多边裁军谈判”的项目已依照大会 2011

年 12 月 2 日第 66/66 号决议列入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。 

2. 大会在 2012 年 9 月 21 日第 2 次全体会议上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，决定将

该项目列入议程并分配给第一委员会。 

3. 第一委员会在 2012 年 10月 5日第 1次会议上决定就分配给它的所有裁军和

国际安全项目，即项目 86 至 102，举行一般性辩论。10 月 8 日至 12 日以及 15

日和 16 日，委员会就这些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辩论，与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和其他

高级官员交流意见，包括关于以往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和决定的后续行动(见

A/C.1/67/PV.2-8)。委员会还于 10 月 17 日至 19 日、22 日至 25 日以及 11 月 1

日和 2 日举行了 10 次会议，与独立专家进行了专题辩论和小组讨论(见

A/C.1/67/PV.9-18)。在 10 月 17 日至 19 日和 22 日至 25 日以及 11 月 1 日和 2

日举行的第9至第18次会议提出和审议了各项决议草案(见A/C.1/67/PV.9-18)。

在 11 月 2 日、5 至 7 日举行的第 18 至第 22 次会议对所有决议和决定草案采取了

行动(见 A/C.1/67/PV.18-22)。 

4. 在本项目下没有提交文件供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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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. 审议决定草案 A/C.1/67/L.31 
 
 

5. 在 11 月 6 日第 21 次会议上，荷兰代表代表南非和瑞士介绍了题为“振兴裁

军谈判会议工作和推进多边裁军谈判”的决定草案(A/C.1/67/L.31)。 

6. 在同一次会议上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定草案 A/C.1/67/L.31(见第 7

段)。 

 

 三. 第一委员会的建议 
 
 

11. 第一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定草案： 

  振兴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和推进多边裁军谈判 
 

 大会，回顾其 2011 年 12 月 2 日第 66/66 号决议和先前关于该问题的各项决

议，决定将题为“振兴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和推进多边裁军谈判”的项目列入大会

第六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。 

 


